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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

，

０７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０１３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

议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的剩余资本公积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本次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作为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以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和参加表决的流通股东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为生效和实施条件。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富安控股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２２

，

３２４

，

５３８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２０％

；宝投公司

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３２

，

０８５

，

０５７

股中国宝安股

份，送出率

３０％

；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

其持有的

３２

，

１０２

，

０５７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２０％

。

以公司流通股本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公积金转增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３７９９６０

股（按该转

增比例，实际转增股数为

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６

股），非流通股送出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４９２２８３

流通股（按

该送股比例，流通股股东实际获得总股数为

８６

，

５１１

，

６５２

股）。 上述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实获

２．８７２２４３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获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

公司

１

、持股

５％

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富安控股、宝投公司

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

２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

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３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中国宝安总股本的

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得超

过

１０％

。

４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已书面承诺：（

１

）在公司

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如果出现其他非流通

股股东因质押、 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

形，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各按

５０％

的比例先行代为

垫付；（

２

）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包括上述追送股

份条款）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

东，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富安控股

和宝投公司将先行代为垫付，垫付比例各为

５０％

。 代

为垫付后，表示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

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

的同意。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原非流通股股份已

满

２４

个月的限售期。

两家股东累计申请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均没

有超过中国宝安总股

本的

１０％

。

截止股权分置改

革实施日 （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尚有部分非

流通股股东没有执行

对价安排， 涉及股份

２６

，

９１９

，

９５１

股， 涉及

送出股份

５

，

３８３

，

９９０

股，根据承诺，富安控

股和宝投公司先行代

为垫付，垫付比例各为

５０％

， 因此各垫付

２

，

６９１

，

９９５

股。

2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３

其他募集法人股股东

（单一持股比例低于

５％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未执行对价的非流通

股东所持股份不得上市交易。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原非流通股股份已

满

１２

个月的限售期，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股东均已支付股改对

价。

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没有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５

，

０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３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李姝

２

，

６８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２５％ ０

２

凌金雪

８

，

０４１ ８

，

０４１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７４％ ０

３

陈璧瑜

１

，

３４０ １

，

３４０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２％ ０

４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８ １

，

５０８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１４％ １３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５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７ １

，

５０７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１４％ ０

合 计

１５

，

０７６ １５

，

０７６ ０．１３３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３８％ １３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售

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

，

３１２

，

８３９ １．０３７２％ －１５

，

０７６ １１

，

２９７

，

７６３ １．０３５８％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４４

，

８７５ ０．０１３３％ ０ １４４

，

８７５ ０．０１３３％

０５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限售流通股

（

个人

）

１２

，

０６１ ０．００１１％ －１２

，

０６１ ０ ０

０６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限售流通股

（

法人

）

１１

，

１５５

，

９０３ １．０２２８％ －３

，

０１５ １１

，

１５２

，

８８８ １．０２２５％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７９

，

４３７

，

６９０ ９８．９６２８％ ＋１５

，

０７６ １

，

０７９

，

４５２

，

７６６ ９８．９６４２％

三

、

总股本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 １００％ ０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李姝

０ ０ ０ ０ ２

，

６８０ ０．０００２５％

注一

２

凌金雪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４１ ０．０００７４％

注二

３

陈璧瑜

０ ０ ０ ０ １

，

３４０ ０．０００１２％

注三

４

深圳市富安控

股有限公司

８６

，

６０６

，

１５６ ８．３３７１％ ９１

，

１１４

，

０８４ ８．３５３３％ １

，

５０８ ０．０００１４％

注四

５

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７２

，

１７３

，

１３７ ６．９４７７％ ７４

，

８９４

，

５６９ ６．８６６３％ １

，

５０７ ０．０００１４％

注五

合计

１５８

，

７７９

，

２９３ １５．２８４８％ １６６

，

００８

，

６５３ １５．２２９７％ １５

，

０７６ ０．００１３８％

注一： 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股改实施日持有本公司非流通

股

９５７

，

２０６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本公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上

述股份增至

１

，

００５

，

０６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３

，

３５０

股被司法过户到李姝

名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为李姝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涉及股份

３

，

３５０

股，偿还股份

６７０

股，欲解除限

售股份

２

，

６８０

股。

注二： 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股改实施日持有本公司非流通

股

９５７

，

２０６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本公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上

述股份增至

１

，

００５

，

０６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５１

股被司法过户到凌

金雪名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为凌金雪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涉及股份

１０

，

０５１

股，偿还股份

２

，

０１０

股，欲解

除限售股份

８

，

０４１

股。

注三： 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股改实施日持有本公司非流通

股

９５７

，

２０６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本公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上

述股份增至

１

，

００５

，

０６６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宝安区社会福利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６７５

股被司法过户到陈璧

瑜名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为陈璧瑜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涉及股份

１

，

６７５

股，偿还股份

３３５

股，欲解除

限售股份

１

，

３４０

股。

注四：富安控股，原持股数为

８６

，

６０６

，

１５６

股，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６４３

，

５８３

股，

５

月

２５

日

解除限售

３０

，

６４３

，

５８３

股，

７

月

２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５３

，

３７３

股，持股数变为

５６

，

６５９

，

５２９

股；

８

月

６

日分红送股

（

１０

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后增至

５９

，

４９２

，

５０５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１４４

，

４８５

股，

５

月

１３

日收回

垫付股份

２６

，

２３０

股，

５

月

２８

日解除限售

５９

，

６６３

，

２２０

股，

８

月

１２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８４

，

５９２

股，

９

月

３

日解除限

售

８４

，

５９２

股，

１０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０

，

１０２

股，

１１

月

２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４０

，

２０２

股，

１２

月

１７

日，解除

限售股份

６０

，

３０４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９８

，

８４１

股，

４

月

８

日解除限售股份

２９８

，

８４１

股，

４

月

１９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１

，

１５２

股，

６

月

９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３４２

，

３９２

股，

７

月

１４

日，解除限售

３６３

，

５４４

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１

，

５０８

股，欲解除限售股份

１

，

５０８

股。

注五：宝投公司，原持股数为

７２

，

１７３

，

１３７

股，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６４３

，

５８４

股，

５

月

２５

日

解除限售

５１

，

９４０

，

５０１

股，

７

月

２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５３

，

３７２

股，持股数变为

２０

，

９２９

，

５９２

股；

８

月

６

日分红送股

（

１０

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后增至

２１

，

９７６

，

０７２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１４４

，

４８６

股，

５

月

１３

日收回

垫付股份

２６

，

２３０

股，

５

月

２８

日解除限售

２２

，

１４６

，

７８８

股，

８

月

１２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８４

，

５９１

股，

９

月

３

日解除限

售

８４

，

５９１

股，

１０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０

，

１０１

股，

１１

月

２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４０

，

２０３

股，

１２

月

１７

日，解除

限售股份

６０

，

３０４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收回垫付股份

２９８

，

８４１

股，

４

月

８

日解除限售股份

２９８

，

８４１

股，

４

月

１９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１

，

１５１

股，

６

月

９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３４２

，

３９３

股，

７

月

１４

日，解除限售

３６３

，

５４４

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１

，

５０７

股，欲解除限售股份

１

，

５０７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１２２

户

１９４

，

６０５

，

０４３ １８．７３％

２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

２

户

４２６

，

９７６ ０．０４％

３ ２０１０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９

户

１

，

１５５

，

８８０ ０．１１％

４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４

户

８２

，

０１９

，

８４９ ７．５１９５％

５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３１

日

４９

户

８４５

，

９２９ ０．０７７６％

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７

户

６０３

，

０３９ ０．０５５３％

７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７０

户

２

，

９８８

，

３９７ ０．２７８６％

８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３

日

５

户

３

，

６３５

，

４３９ ０．３３３３％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中国宝安申请解除限售的

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６１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发布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一）上午

１０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全体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

４

、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该议案需逐项审议：

（

１

）发行规模

（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３

）债券品种和期限

（

４

）发行方式

（

５

）发行对象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

７

）上市场所

（

８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股东可以电话、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２

、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签字、公司盖章）及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３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交易系统具体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通过该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期间，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说明

７３８１３３

东湖投票

Ａ

股股东

（

３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提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得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全部议案

９９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提案》

１

２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提案》，该提案需逐项审议以下子提案：

２

２．０１

（

１

）发行规模

２．０１

２．０２

（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２

２．０３

（

３

）债券品种和期限

２．０３

２．０４

（

４

）发行方式

２．０４

２．０５

（

５

）发行对象

２．０５

２．０６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６

２．０７

（

７

）上市场所

２．０７

２．０８

（

８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０８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提

案》

３

（

４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２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东湖高新”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单项提案投票举例

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提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一个提案《关于公司符合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提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１

元

２

股

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提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１

元

３

股

（

３

）对单项提案的子提案投票举例

如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二个提案的第一个子提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２．０１

元

１

股

如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一个提案的第一个子提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

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２．０１

元

２

股

如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一个提案的第一个子提案投弃权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

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２．０１

元

３

股

３

、其他注意事项

（

１

）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３

）对同一提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不能撤单；

（

４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五、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高新大楼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联 系 人：李雪梅、周京艳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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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部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提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提案》，该提案需逐项审议以下子提案：

２．０１

（

１

）发行规模

２．０２

（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３

（

３

）债券品种和期限

２．０４

（

４

）发行方式

２．０５

（

５

）发行对象

２．０６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７

（

７

）上市场所

２．０８

（

８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提案》

备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打“

√

”，作出投票表

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盖公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０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关于对天津辖区上市公司相关承诺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专项披露的通知》

要求，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对本公司及公司股东和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

自查。 截止目前，公司及公司股东和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的情况。

现将相关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期限 履行情况

中海油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人员独立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本公司承

诺袁光宇先生兼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海油总公司”） 总经理助理的问题于任

期内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前解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已如期履行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

会议决议，原首席执行官

袁光宇因工作变动不再

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

务。 ）

质量管理体系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本公司作

出如下承诺： 在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中，承

诺并确保本公司的质量管理与操作符合

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以及适用的国际公约、 规则及有关的标

准、指南等；并按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

理标准的要求， 建立实施并保持结构化、

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对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实施程序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体系

管理。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本公司严格履

行了承诺，质量管理得到

持续改进。 ）

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

股份限售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本

公司控股股东海油总公司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

分股份。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已如期履行（控股股东在

限售期内严格履行承诺，

所持公司股份未上市交

易或以任何方式转让。 ）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期限 履行情况

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海油总公司与本公司签订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承诺其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且将采取各种措施避免与本公司产生新的同

业竞争。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未发现海油总

公司有违反的情况。 ）

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 海油总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中海国际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工

程公司”） 就正在办理权利人变更手续的

２

宗土地

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有第三方对公司占有、使用、

收益、处置该土地造成阻碍、干扰，致使公司产生经

济损失或其他负担，国际工程公司承诺补偿由于上

述原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负担。同时，国际工程公

司就当时正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

１２

处房产和正

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

１４

处房产出具承诺函，承

诺：如有第三方对公司占有、使用、收益、处置该房

屋造成阻碍、干扰，致使公司产生经济损失或其他

负担，国际工程公司将补偿由于上述原因给公司造

成的损失、负担。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未发现国际工

程公司有违反的情况。由

于办理权属过程中存在

法律问题，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公司决定通过协议方式

把相关土地和房产退还

给国际工程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经海油总

公司批准，国际工程公司

土地和房产划拨给海油

总公司的其它下属子公

司，国际工程公司正在办

理注销手续，上述土地和

房产公司在正常使用。 ）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 海油总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渤海石油通讯公司就其出租给公司的塘单

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２７０

号土地（该土地目前已办理出

让手续，土地证号变更为“塘单国用

２００８

字第

４６４

号”）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有第三方对公司租赁、使

用该场地造成阻碍、干扰，致使公司产生经济损失

或负担，渤海石油通讯公司将补偿由于上述原因给

公司造成的损失、负担。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如期履行 （租赁已到

期，未发现渤海石油通讯

公司有违反的情况。 ）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公司

１９

处租赁房屋的

出租方因未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权属证明出具承

诺函，承诺：如有第三方对公司租赁、使用相关物业

造成阻碍、干扰，致使公司产生经济损失或负担，出

租方将补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负担。 上述出租方

包括海油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未发现相关海

油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

司有违反的情况。 ）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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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2-067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该决议，公司将暂时闲

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关于继续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截止

2012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总计

12,000

万元全部如期归还并存

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59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2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279

号文核准，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27

亿元，

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

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0.2

亿元人民币。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2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

债券发行总量的

0.74%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

26.8

亿元人民币。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26.8

亿元人民币，占本

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99.26%

。

特此公告。

发行人：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2-6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1

月

13

日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6

楼多功能厅。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张雅锋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7

人，代表股份

1,301,155,6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2.6111%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1,166,350,459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08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人，代表股份

134,805,2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5228%

。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董事梁国坚先生、刘剑

锋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长张雅锋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关于借入次级债务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如下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事项的关联股东， 持有我司股份

466,698,216

股，回避表决）：

（

1

）次级债务的规模、期限、利率

本次借入次级债务规模为人民币

4.5

亿元；期限为

6

年；利率为：浮动利率，按年调整。 第一年利率为

2012

年款项到帐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后五年利率分别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款项到帐对应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

。

同意

834,454,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

2

）借入资金的用途

本次借入的

4.5

亿元

6

年期次级债务资金将用于增加公司净资本，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支持公司现

有业务发展创新和未来新业务的开展，支持公司人才引进、营业网点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品牌建设及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同意

834,454,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

3

）决议有效期

本次借入次级债务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意

834,454,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

4

）授权事项

授权经营层向监管部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同意

834,454,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原章程条款： 第五十一条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公司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

务。

修改为：第五十一条 公司可以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申请设立分公司、

证券营业部等分支机构。

公司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 也可以与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公司股东条件的其他投资者共同出

资设立子公司。

公司设立的子公司，可以开展直接投资业务，或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或从事自有物业的管理和

/

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子公司的设立和相关业务的开展必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监管部门核准事宜及工商登记变更等事宜。

同意

1,301,152,3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本次修改章程涉及证券公司章程重要条款修订，尚需经过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生效。

3.

《关于申请开展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并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

1

）同意公司在监管部门正式受理代销金融产品业务申请后向监管部门申请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手续；

（

2

）同意公司在取得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后开展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授权公司经营层制定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的基本管理制度、相关业务操作细则等；

（

3

）公司获得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后，授权公司经营层对《公司章程》中关于经营范围的相应条款进

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换发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 修改后《公司章程》中关于经营范围的表述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金

融产品代销。 （说明：业务内容将依据监管部门批复作相应调整）

同意

1,301,152,3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罗小洋、李娜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 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12-51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参与竞拍收购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

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收购惠涌公司五里河锅炉房供热资产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发

布的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的提

示性公告》）

2012

年

10

月

9

日起至

2012

年

11

月

5

日，本公司关联方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惠涌

公司

"

）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官方网址：

http://www.sprtc.com/

）以公开挂牌征集意向受让方的形式转让其所

属五里河锅炉房资产，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11308.96

万元。 截止

2012

年

11

月

5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市

第二热力供暖公司按照公开挂牌竞拍程序进行了摘牌登记，经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资格审查通过，被确定为

符合条件的有效意向受让方，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可以挂牌底价人民币

11308.96

万元（占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9.31%

）收购惠涌公司五里河锅炉房供热资产。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并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关于关联交易公告和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2-063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

登了《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4

：

30

开始。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

---2012

年

11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2

日

15:00

至

2012

年

11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金百合酒店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田昱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总计

15

人，代表股份数

135,386,42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41%

；其

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135,382,72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41%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15%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张学斌、王小晋授权独立董事王新安出席

本次会议。

3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方式及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每项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5,386,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亮律师、孙林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